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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个“玩家退游价值4万元装备被回收”的词条上了热搜。原来，一位网络
游戏玩家在某款网络游戏中价值不菲的道具全部被系统没收，而这些道具至少能卖
4万多元。1月30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2022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其
中就包括“网络游戏停服删档引发虚拟财产侵权争议”。

进入信息时代，依托日渐成熟的互联网信息技术，虚拟财产日益频繁地进入人们的
视野，诸如人们日常光顾的网上店铺、观看的短视频账号，以及游戏皮肤装备道具
等，这些互联网产品成为人们日常消费、娱乐的重要对象。由于其兼具经济和精神
价值，虚拟财产保护也逐渐重要起来。

民法典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虽是
简单的一句话，却意义重大，因为这弥补了我国法律在虚拟财产保护问题上的空白
，对网络虚拟财产“身份”地位予以确立，明确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独立于其他网络
资源或现实财产的价值，将网络虚拟财产正式纳入法律的保护范畴。

虚拟财产具有现实价值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与财产也越来越呈现出互联网的虚拟特征。作为
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产物，依托虚拟网络的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共同构成了个人财产，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是个
人财产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周辉说
，虚拟财产是一种有经济价值的资产，包括网络游戏中的游戏币、游戏装备、游戏
人物、游戏账号，还包括其他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能够转化为现实财富的财产，例如
虚拟货币、各类电子消费券、电子邮箱、经注册的域名、网店、自媒体账号等。

虚拟财产的价值，还表现为具有变现的经济价值。2019年，全国首例因合伙纠纷引
发的微信公众号分割案件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明确了微信公众号的虚
拟财产法律属性，认为微信公众号作为信息发布平台，依靠其粉丝基础，已成为各
类市场主体发布商业广告的重要载体，具有现实的经济价值。2019年7月，杭州互
联网法院对比特币作为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给予了肯定，认为比特币虽然不具备货
币的合法性，但其作为虚拟财产、商品属性及对应产生的财产权益应予肯定。

如今，不少虚拟财产已经成为可交易的商品，并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交
易机制，网络游戏道具已频见于各大拍卖网站，火爆的非同质化通证（NFT）数字
藏品等备受关注。周辉表示，随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现实生活的深入、广泛融合，虚拟财产的价值在人们的财产占比中会进一步
增大，对于公众、社会和国家的意义也愈显重要，既涉及公民的新型私人财产，也
涉及企业的新型商业财富，更会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社会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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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提供法律指引

“虚拟财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法律层面对虚拟财产进行保护很有必要。”中国
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表示，民法典对虚拟财产保护作出了原则规定，承
认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同时也为虚拟财产保护提供了一种法律指引。不过，
目前民法典对虚拟财产的规定所指向的相关法律并不明确，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针
对虚拟财产保护的专门立法，其他现行法律中关于虚拟财产保护的规定并不多，这
就对虚拟财产权利纠纷的处理提出了难题。

实践中，网络虚拟财产包含多类权利，如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权利
等。在刘金瑞看来，尽管目前没有一部关于虚拟财产保护的专门立法，但虚拟财产
作为一种财产，在矛盾纠纷的处理上仍然可以适用现行法律关于公民财产权保护的
一般性规定。虚拟财产虽然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也会面临盗窃、诈骗、抢劫等侵害
，在认定侵权犯罪时，一般会参照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2020年，四川的梁某、袁
某与王某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迫使被害人骆某将其名下价值600万元的比特币和以
太币转入梁某账户，后案发自首。法院认为，比特币等属于虚拟财产，抢劫虚拟财
产也构成抢劫罪，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半至10年。

“此外，更为常见的是围绕虚拟财产的民事纠纷，包括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等。比
如网络游戏玩家作为消费者在游戏平台上购买道具，享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
合法权益，尤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权益。当用户玩家遇到游戏方
停服等行为导致游戏装备等虚拟财产经济价值无法实现，造成自身合法权益受损时
，可以依据民法典合同编或侵权责任编等规定向游戏平台主张权利。”刘金瑞表示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虚拟财产区别于有形财产，发生纠纷后，用户在维权方面仍
可能面临困难，比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平台上的数据信息进行取证，存在一定难度
。

法律保护“颗粒度”需不断细化

2月15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2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其中
就包括网络游戏停服引发的虚拟财产纠纷，这些问题涉及虚拟财产保护，直接关系
到用户玩家的切身利益。

“游戏运营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在游戏世界创造角色、装备等，也可以自主地通过
修改代码来调整道具装备等虚拟财产的参数，实现对网络游戏的整体控制，而此时
玩家就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洋指出，应平衡运营
商与用户玩家的利益，避免运营商“店大欺客”。

“虚拟财产具有必须依托于特定互联网平台的特点，虚拟财产权利人与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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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合同关系。比如注册自媒体账号、开设网店等需要同平台方签订合同。
通常用户与互联网平台所签订的合同系平台单方订立的格式条款合同。”北京普盛
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娜说，我国民法典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虽然抑制了优势一方
通过格式条款限制、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不合理操作，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游戏
玩家处于弱势地位的局面。比如说，民事纠纷的处理一般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
”的证据规则，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特点，用户维权时往往会面临举证困难的问
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共同发力。刘洋表示，虚拟财产在法律性质上模糊不
清，需将探索的“颗粒度”不断细化，基于民法典关于合同与侵权责任的规定，运
用法经济学立法技术，建立更加完善的虚拟财产保护制度。张晓娜认为，要总结吸
收与虚拟财产保护相关典型案例的裁判规则，为类案的处理提供参考；同时通过发
布司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明确涉及虚拟财产纠纷处理的法律程序与救济途径，明
确不同类型虚拟财产案件所适用的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证据规则适用原
则，多措并举从制度上形成对虚拟财产的保护合力。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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